
耄耋老人闹离婚

法官上门巧解纷

“夕阳是迟来的爱， 夕阳是未了的情……” 人到晚

年， 除了健康长寿， 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子女孝顺、 爱人常

伴左右。

4 月 30 日， 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院南小王法庭受理

了一起老年离婚诉讼案件。 究竟何原因让重组家庭老人再

次选择独自生活？

81 岁的张爷爷与 76 岁的李奶奶是一对再婚夫妇， 经

人介绍认识登记结婚， 至今共同生活近十余年。 婚后老人

在财产、 养老等方面经常发生口角纠纷， 感情日渐破裂，

老家在东北的李奶奶愈加思念家乡的亲人和朋友， 且萌生

出晚年魂归故土的想法。

最终， 李奶奶选择用电话求助的方式向法院起诉离

婚。

详细了解案情后， 考虑到两位老人年事已高， 且均行

动不便， 承办法官寇建立迅速带领团队上门调解。 他们来

到两位老人各自住所， 利用半天的时间与老人聊起家长里

短儿， 以亲情、 人情为突破口， 悉心劝导双方风雨同舟之

不易， 要慎重对待自己的婚姻家庭。

经过一番释法明理， 两位老人明确表示已想清楚， 仍

决定要分开。

最终， 在法官见证下， 就相关事宜达成离婚调解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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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中叔侄三人大打出手

法院连开6??罚单

近日，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法定继承纠

纷案件中， 对哄闹法庭、 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陈某等叔侄

三人， 作出司法制裁决定， 每人罚款 2万元。

陈某权、 孙某与陈某是一起法定继承案件当事人。 父

母去世后， 陈某华将弟弟陈某权等兄弟三人诉至法院， 要

求对遗产进行分割。 孙某是陈某权的妻子， 陈某是陈某华

的儿子、 陈某权的亲侄子。 双方积怨已久、 矛盾激烈。 庭

前， 承办法官多次强调当事人应理性应诉、 避免发生争执。

然而庭审中， 陈某权与妻子孙某经法院准许离开法庭

时， 陈某权途经侄子陈某身旁， 拍打陈某， 妻子孙某摘掉

口罩后， 殴打陈某母亲头部， 引发法庭秩序混乱。 随后，

陈某在法庭内用手多次殴打孙某头部， 并不听众人劝阻，

将孙某推倒， 致隔离护栏倾倒。 审判人员及法警发现后立

即予以制止。

此时， 陈某权行至法庭外走廊时， 听闻侄子陈某殴打

妻子， 试图冲入法庭内， 被哥哥陈某华阻拦。 陈某权遂扯

掉哥哥口罩并对其进行殴打。 陈某闻讯后， 在陈某权已经

被他人拉到走廊上时， 冲上前将陈某权踹倒， 并持续踢踹。

后陈某打人的行为再次被法警和其他人阻止。

陈某权、 孙某、 陈某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庭审秩序， 违

反法庭规则， 妨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 陈某权、 孙某同

时有违反防疫规定的行为。 为维护法庭秩序， 捍卫法律尊

严， 昌平法院依法对三人作出了每人罚款 2万元的决定。

担保房屋未抵押登记

债权人丧失抵押权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审理了一起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依法驳回了某银行对涉案房产优先受偿的诉请。

经审理， 2012 年 1 月， 某银行与张某、 李甲、 李乙、

李丙签订了 《个人借款合同》， 约定： 张某向某银行贷款

32.5 万元， 贷款期限为 120 个月， 贷款用途为购买某商铺，

年利率为 9.165%。 本合同贷款的担保方式为商铺抵押担保

加上李甲、 李乙、 李丙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合同签订后， 原被告双方未就涉案商铺办

理抵押登记手续。 因张某未按约定返还借款， 截至起诉时，

张某仍欠某银行借款本金 133476.1 元、 利息、 罚息、 复利

共计 5632.97元。 某银行催收未果， 双方由此涉诉。

法院认为， 当事人之间签订的 《个人借款合同》 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 未违反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合同真实有

效， 予以确认。 张某未按合同约定按期返还借款本息， 已构

成违约， 酿成该案诉争， 应承担违约责任。 某银行诉请张某

归还全部借款本息以及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诉请， 于法有

据， 予以支持。 关于某银行要求处置抵押物并优先受偿的诉

请， 因该抵押物未办妥抵押登记， 抵押合同虽然生效， 但抵

押权并未有效设立。 因债权人并非担保物权人， 仅可主张被

告张某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但不

能就该抵押物主张优先受偿。 原告上述主张， 无事实和法律

依据， 予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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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多次工作

儿子终愿担任“痴母”监护人

读完本期 “情感档

案”， 笔者很是感动。

这个故事， 不同于

以往， 在讲述故事的同

时， 还输出了一种难得

的价值观———作者在手

记里写道： 毫无疑问，

李静的儿子是一个优秀

的孩子。 当然， 这指的不仅仅是他学业上的

优秀， 更是他的道德和人品。

在 “内卷” “鸡娃” 这些词频频出现在

各大育儿公众号的大环境下， 能看到这样的

价值取向， 实属不易。 也许是工作关系， 笔

者接触到的大部分家长都比较 “鸡娃”， 认

为孩子要出人投地， 必须考上好高中， 好大

学， 将来才有出息。 这种观点本无可厚非，

但凡事总有个度。

有时也不能责难于家长， 学校布置的作

业实在太多， 据同事说他家孩子今年中考，

每天各科一张卷子都算少的了。

还有一位朋友孩子也是今年中考， 每天

作业做到一点才能睡觉。 他父母比较开明，

有时直接跟老师说， 做得太晚了， 孩子身体

吃不消。 这样的家长， 我欣赏。

所谓 “优秀”， 本就不局限于学习优秀。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果连起码的健康都无

法保证， 那么无论哪方面再优秀都是枉然。

回到本期 “情感档案”， 相比学习优秀，

孝顺、 有担当， 同样是优秀， 值得褒奖。

王睿卿

什么是“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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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羚敏

审判实践中， 因涉及到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名下财产，

“争做” 监护权人的情况比较多， 无人愿

意或者没有能力监护的情况在我所处理的

涉监护权特别程序案件情况中确实比较

少。 而往往这种案件的背后， 有更多的

“无奈” 和“唏嘘”。

案件回顾

这是一起申请宣告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 指定监护人的特别程序案件。

被申请人张某， 女， 系精神疾病患

者， 智力一级残疾。 张某与原配偶于

1995 年 8 月生育独子徐某， 两人于 2010

年 9月离婚。 据张某的亲属反映， 在离婚

前张某的精神便出现了问题， 但是致病原

因不明。 离婚后， 张某的精神可控性越来

越差。 张某与她的母亲刘某及张某的三哥

夫妇居住， 日常由年迈的刘某照顾。 近年

来， 刘某已年逾八十， 身体大不如前， 自

己尚且需要别人照顾， 已经没有能力照顾

张某， 且张某三哥夫妇因张某的精神状况

和照顾问题也产生家庭争执。

本次申请指定监护人的直接原因是母

亲刘某因病瘫痪在床， 进食等需要家人轮

流服侍。 考虑到实际情况， 先是张某的三

哥到法院要求指定张某的独子徐某为张某

的唯一监护人， 后考虑到张某的残疾人证

上载明监护人为刘某， 且之前一直由刘某

照顾， 故又将申请人变更为刘某。 张某的

亲属表示， 曾到居委等部门希望相关部门

做通徐某工作担任张某的监护人， 但均未

成功， 无奈才到法院申请。

在我与张某儿子徐某的沟通中， 徐某

表示自己还未成家， 目前属于劳务派遣

工， 平日工作繁忙且收入不高， 母亲自从

和父亲离婚后， 自己和父亲一起生活， 与

母亲、 外婆联系不多， 且母亲经常在外游

荡， 自己实在无能力作为母亲的监护人。

我与刘某的委托代理人进行数次约

谈， 了解到刘某老夫妻二人共生育五名子

女， 刘某的丈夫已于 2012 年去世， 张某

排行最末。 我尝试与张某的其他兄弟姐妹

进行沟通， 兄弟姐妹表示大家户籍不在上

海， 虽然目前暂时居住在上海， 但都没有

能力看好张某， 纷纷婉拒成为张某监护人。

在与徐某沟通后我发现， 徐某与母亲之

间还是心存“羁绊” 的， 但对于担任“痴

母” 的监护人确实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特别是在翻阅司法鉴定部门对张某出具

的鉴定意见书时我发现， 司法鉴定人员与张

某的谈话中， 张某所表达的大多数内容都与

儿子徐某有关， 张某希望徐某来看自己， 尽

管她言语奇怪断续， 但态度明确。

与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一齐分头再做

徐某的工作。 代理律师表示除了自身原因

外， 儿子不愿意担任母亲监护人的主要原因

可能有来自父亲方面的压力， 也表示将尽最

大程度与徐某和徐某父亲沟通。

考虑到审理案件的程序性要求， 在审理

案件过程中， 我向儿子徐某送达了 《指定代

理人通知书》， 通知儿子在此案中担任张某

的代理人， 参加案件审理。

因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意见书载明张某

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我通知张某家人将

张某带至法庭征求其本人意见。

庭审前， 我与徐某进行了交流， 告知徐

某作为母亲监护人的法定义务， 并为其讲解

了监护人的职责和义务， 从徐某外婆刘某目

前的身体情况、 徐某母亲张某的精神状况及

现场表现来看， 刘某作为监护人属实不合

适。 尽管儿子表示与母亲联系不多， 但是从

其言语反应和之前在法院安检处安抚母亲的

行为来看， 徐某对母亲还是有明显的不舍和

心疼。 在庭审最后阶段中， 徐某终于表态，

其父亲让自己最终作出决定， 自己经过考

虑， 愿意担任母亲张某的监护人。

庭审结束后， 徐某表示， 成为母亲监护

人意味着责任与压力， 但是作为成年人， 将

尽力担负起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

写在最后

监护、 抚养等涉及人身关系的家事类案

件， 往往争议的焦点相对单一， 法律适用问
题等并不是此类案件的突出难点。 办理此类

案件， 绝对不是、 也不能机械地去适用法
律， 而应该设身处地将自己置身于当事人的

家庭、 社会环境中， 去妥善寻求被监护人、

被抚养人的最佳利益与监护人、 抚养人意愿
和能力之间的平衡。

本案中， 简单地为张某指定一个法律意
义上的监护人并不是办案的目的， 一次次的

询问沟通是为了真正找到那个能监护她余生

的人， 一个无论是从法律义务上还是内心上

都真正愿意 “守护” 她的人。

（作者系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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